附件

第二届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方案

一、大赛宗旨

第二届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旨在以大赛为平台带动金融资本关注、投资农业及其产业化，建立现代农业的产业科技联盟、投资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基金群体，搭建常态化的投融资机构项目交流平台，并推动形成农业科技及产业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同时，催生一批有志于农村科技创业的人才团队，培育涉农高科技企业，加速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集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推动“四化同步”。

二、大赛组织单位

（一）指导单位：科技部、教育部、农业部、中国证监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二）支持单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三）承办单位：中农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

（四）协办单位：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中央电视台、腾讯公司。

三、参赛对象

鼓励具有高成长性和投资价值的现代农业企业及海内外优秀人才创业团队，包括国内科技特派员个人组成的创业团队、海归人才创业团队、法人科技特派员等积极参赛。

（一）成长企业组：面向成立不足10年，需要投融资的农业高科技成长型企业，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公司发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创新性并拥有核心竞争力，具备高成长性和投资价值。企业社会形象良好，无违法经营等不良记录。

（二）初创企业组：面向已注册成立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年销售收入不足500万元。拥有核心竞争力和优秀创业团队等核心创业要素。

四、奖项设置及相关支持政策

本届大赛取消奖金设置，加大产业基金投资支持力度，强化复赛成绩排名的影响力，打造现代农业细分行业擂台，在决赛阶段集中布局奖项。

（一）定向基金支持。本届大赛设置大赛平台优秀企业产业基金投资和政府扶持的梯次政策：复赛表现优异的优秀企业将进入科技部项目库；晋级决赛的优秀企业成为定向基金和大赛配投基金尽职调查的对象，获得较大的投资机会；决赛获奖的优秀企业将获得大赛投资基金的投资，获得比上届获奖项目更多的单体投资额度。

（二）科技政策支持。获奖的优秀项目，将进入农业领域科技计划备选项目库中的科技金融库和科技部与盖茨基金会联合项目库。在其按程序申报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计划项目时，在同等条件下科技部将优先给予支持；获奖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国家急需紧缺的农业科技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由科技部优先推荐“千人计划”等相关人才计划，享受国家相应人才优惠政策。

（三）落地政策支持。获奖项目在“一城两区百园”实施项目进行商业化推广时，将优先获得当地政府的土地、税收、创业基金、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政策优惠。

（四）其他社会金融资本支持。大赛将向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银行积极推介，以获得相应贷款支持。

（五）科技服务平台支持。获奖项目和团队将优先获得支持单位相关院校、机构提供的公共技术平台开放服务、创业培训与指导服务，优先获得其提供的市场拓展、供应链整合等机会。

五、赛程安排

评选过程分为项目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其中，9-10月为初赛阶段，初赛在网上举行；10-11月为复赛阶段，复赛分别在不同赛区举办；2014年3月为决赛阶段，决赛在北京举办。各阶段具体时间安排以大赛网站发布时间为准。

六、报名时间

2013年7月15日至9月14日。

七、报名流程

大赛采用在线报名方式，大赛官网（http://www.casticol.com）将于2013年7月15日正式上线,并开通报名系统。请参赛者登陆大赛官网，按要求下载、填写并上传参赛报名表格、商业计划书及其他资料。

八、联系方式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10-51502137、51502138

传    真：010-51505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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